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行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異議人就本院110年度訴字第36號給付價金事件，對於本院

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所為之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

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十日內

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

文。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依福建高等法院金

門分院(下稱金門高分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意

旨，以110年度訴字第3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書記官處分

書，通知異議人本院111年1月10日製作之民事判決確定證明

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應予撤銷，該通知行為屬書記官

之處分（下稱系爭處分）。而異議人於113年11月25日收受

送達（見系爭事件卷第341頁)後，於10日內之同年12月5日

對系爭處分聲明異議，依法核無不合。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事件繫屬期間，戶籍地址仍為高雄市○○區

○○街0號6樓處（下稱系爭地址)，此與異議人所提證物即

標售廢鐵合約書所載通訊地址相同，且於110年5月21日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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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訴訟文書時，曾有經系爭地址所在之「湖園A棟公寓大

廈」蓋用收發章後，復由「陳伯漢」予以塗銷（異議狀誤載

為「王晶得」），並經郵務送達人員註記「應受送達人未受

領且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送達通知書，致不能辦理寄存送

達」及「遷移」方式退回。上開訴訟文書已送達相對人之戶

籍與通訊地址及遭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可見相對人於斯時

實際居住於該址，並考量異議人無從得知相對人其他聯絡地

址，故應屬送達處所不明。

　㈡金門高分院在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雖以「不可期待

當事人提出公示送達之聲請或曉諭後仍拒不向法院聲請」為

由，認系爭事件應由鈞院更為裁定，惟該見解業使公示送達

無從發揮「避免訴訟遲延」之目的，應非可採。是只要有應

受送達人有應受送達處所不明之情事，法院即得曉諭當事人

聲請公示送達，或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以避免訴訟遲延

而影響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故系爭事件經鈞院依職權為公示

送達，於法並無不合，系爭處分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應有

違誤。

　㈢又系爭事件法官批示職權為公示送達依據為民事訴訟法第

149條第1項第1款，然係顯誤載應予更正為正確法條等語。

並聲明：系爭處分應予廢棄。

三、經查：

　㈠按對當事人之送達，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各款情形

者，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固得依同條第3

項規定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然參諸是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送達如有本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

公示送達。惟在某些情形下，如當事人不聲請公示送達，事

件將無法順利進行。例如：原告訴狀中漏未記載兩造住址或

記載錯誤，法院命其補正而不補正，縱以裁定駁回原告之

訴，但該裁定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而無法送達。爰增設第3

項，明定於有前述情形時，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

達，但以避免訴訟遲延而認有必要者為限。是須無人聲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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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

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倘非不能期待當事人

聲請公示送達，或並無當事人經法院曉諭後仍拒不聲請公示

送達之情形，受訴法院逕依該項規定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並

續依同法第150條規定為職權公示送達者，均不生合法送達

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829號裁定參照)。

　㈡查系爭事件起訴時，異議人於110年5月5日起訴狀記載被告

姓名為「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社」，住址即系爭地址，嗣

本院於系爭事件程序進行中，按系爭地址送達起訴狀繕本、

11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庭期通知書，遭以「遷移」退回後，

遂依職權查詢抗告人戶籍、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調

取相對人碧勝環保企業行之商業登記申請資料，確認系爭地

址為相對人戶籍地址，及碧勝環保企業行登記之營業所且已

申准歇業，暨調取相對人入出境資料供參後（系爭事件卷第

65-91頁及禁閱卷第5、9頁)，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

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以相

對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其後因異

議人以傳真聲請變更期日，本院遂先通知兩造取消110年7月

13日準備程序期日，並再指定110年11月9日進行言詞辯論程

序，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

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於110年9月3日對相對人依職

權為公示送達，該次之庭期通知書經送達系爭地址，亦遭以

「遷移」退回，其後因異議人提出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後，

本院再於110年9月8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該狀紙之公示送

達，並於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時，依異議人之聲請即為一

造辯論終結（系爭事件卷第123-252頁)等情，均經本院調閱

該卷確認無誤。則依上述說明可知，系爭事件進行中，直至

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前，相關起訴書、庭期通知書及

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等，雖均無法以郵務送達相對人，但承

審法官仍應詢問異議人意見，待異議人經詢問後未聲請對相

對人公示送達後，始符合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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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

職權為公示送達之要件。故本院於系爭事件逕依職權為公示

送達庭期通知書，其後一造辯論終結並依職權對相對人公示

送達判決書，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亦不因本院公示送達

公告上誤引用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有

所影響。

四、綜上所述，系爭事件之判決書既未合法送達相對人，上訴期

間無從開始進行，該判決尚未確定，故本院書記官於111年1

月10日就該判決核發確定證明書，即有未洽。本院書記官於

113年11月15日以系爭處分撤銷上開確定證明書，當屬有

據。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建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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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相  對  人  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行


上列異議人就本院110年度訴字第36號給付價金事件，對於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所為之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十日內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依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下稱金門高分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意旨，以110年度訴字第3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書記官處分書，通知異議人本院111年1月10日製作之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應予撤銷，該通知行為屬書記官之處分（下稱系爭處分）。而異議人於113年11月25日收受送達（見系爭事件卷第341頁)後，於10日內之同年12月5日對系爭處分聲明異議，依法核無不合。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事件繫屬期間，戶籍地址仍為高雄市○○區○○街0號6樓處（下稱系爭地址)，此與異議人所提證物即標售廢鐵合約書所載通訊地址相同，且於110年5月21日鈞院送達訴訟文書時，曾有經系爭地址所在之「湖園A棟公寓大廈」蓋用收發章後，復由「陳伯漢」予以塗銷（異議狀誤載為「王晶得」），並經郵務送達人員註記「應受送達人未受領且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送達通知書，致不能辦理寄存送達」及「遷移」方式退回。上開訴訟文書已送達相對人之戶籍與通訊地址及遭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可見相對人於斯時實際居住於該址，並考量異議人無從得知相對人其他聯絡地址，故應屬送達處所不明。
　㈡金門高分院在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雖以「不可期待當事人提出公示送達之聲請或曉諭後仍拒不向法院聲請」為由，認系爭事件應由鈞院更為裁定，惟該見解業使公示送達無從發揮「避免訴訟遲延」之目的，應非可採。是只要有應受送達人有應受送達處所不明之情事，法院即得曉諭當事人聲請公示送達，或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以避免訴訟遲延而影響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故系爭事件經鈞院依職權為公示送達，於法並無不合，系爭處分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應有違誤。
　㈢又系爭事件法官批示職權為公示送達依據為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然係顯誤載應予更正為正確法條等語。並聲明：系爭處分應予廢棄。
三、經查：
　㈠按對當事人之送達，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各款情形者，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固得依同條第3 項規定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然參諸是項規定之立法理由：送達如有本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公示送達。惟在某些情形下，如當事人不聲請公示送達，事件將無法順利進行。例如：原告訴狀中漏未記載兩造住址或記載錯誤，法院命其補正而不補正，縱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但該裁定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而無法送達。爰增設第3 項，明定於有前述情形時，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但以避免訴訟遲延而認有必要者為限。是須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倘非不能期待當事人聲請公示送達，或並無當事人經法院曉諭後仍拒不聲請公示送達之情形，受訴法院逕依該項規定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並續依同法第150條規定為職權公示送達者，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829號裁定參照)。
　㈡查系爭事件起訴時，異議人於110年5月5日起訴狀記載被告姓名為「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社」，住址即系爭地址，嗣本院於系爭事件程序進行中，按系爭地址送達起訴狀繕本、11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庭期通知書，遭以「遷移」退回後，遂依職權查詢抗告人戶籍、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調取相對人碧勝環保企業行之商業登記申請資料，確認系爭地址為相對人戶籍地址，及碧勝環保企業行登記之營業所且已申准歇業，暨調取相對人入出境資料供參後（系爭事件卷第65-91頁及禁閱卷第5、9頁)，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以相對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其後因異議人以傳真聲請變更期日，本院遂先通知兩造取消11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期日，並再指定110年11月9日進行言詞辯論程序，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於110年9月3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公示送達，該次之庭期通知書經送達系爭地址，亦遭以「遷移」退回，其後因異議人提出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後，本院再於110年9月8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該狀紙之公示送達，並於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時，依異議人之聲請即為一造辯論終結（系爭事件卷第123-252頁)等情，均經本院調閱該卷確認無誤。則依上述說明可知，系爭事件進行中，直至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前，相關起訴書、庭期通知書及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等，雖均無法以郵務送達相對人，但承審法官仍應詢問異議人意見，待異議人經詢問後未聲請對相對人公示送達後，始符合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之要件。故本院於系爭事件逕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庭期通知書，其後一造辯論終結並依職權對相對人公示送達判決書，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亦不因本院公示送達公告上誤引用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有所影響。
四、綜上所述，系爭事件之判決書既未合法送達相對人，上訴期間無從開始進行，該判決尚未確定，故本院書記官於111年1月10日就該判決核發確定證明書，即有未洽。本院書記官於113年11月15日以系爭處分撤銷上開確定證明書，當屬有據。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建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人夫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相  對  人  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行

上列異議人就本院110年度訴字第36號給付價金事件，對於本院
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所為之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
    ；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十日內提
    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
    。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依福建高等法院金門
    分院(下稱金門高分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意旨，
    以110年度訴字第3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書記官處分書，
    通知異議人本院111年1月10日製作之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
    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應予撤銷，該通知行為屬書記官之處
    分（下稱系爭處分）。而異議人於113年11月25日收受送達
    （見系爭事件卷第341頁)後，於10日內之同年12月5日對系
    爭處分聲明異議，依法核無不合。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事件繫屬期間，戶籍地址仍為高雄市○○區○○街0
    號6樓處（下稱系爭地址)，此與異議人所提證物即標售廢鐵
    合約書所載通訊地址相同，且於110年5月21日鈞院送達訴訟
    文書時，曾有經系爭地址所在之「湖園A棟公寓大廈」蓋用
    收發章後，復由「陳伯漢」予以塗銷（異議狀誤載為「王晶
    得」），並經郵務送達人員註記「應受送達人未受領且現住
    居民不允許黏貼送達通知書，致不能辦理寄存送達」及「遷
    移」方式退回。上開訴訟文書已送達相對人之戶籍與通訊地
    址及遭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可見相對人於斯時實際居住於
    該址，並考量異議人無從得知相對人其他聯絡地址，故應屬
    送達處所不明。
　㈡金門高分院在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雖以「不可期待當
    事人提出公示送達之聲請或曉諭後仍拒不向法院聲請」為由
    ，認系爭事件應由鈞院更為裁定，惟該見解業使公示送達無
    從發揮「避免訴訟遲延」之目的，應非可採。是只要有應受
    送達人有應受送達處所不明之情事，法院即得曉諭當事人聲
    請公示送達，或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以避免訴訟遲延而
    影響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故系爭事件經鈞院依職權為公示送
    達，於法並無不合，系爭處分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應有違
    誤。
　㈢又系爭事件法官批示職權為公示送達依據為民事訴訟法第149
    條第1項第1款，然係顯誤載應予更正為正確法條等語。並聲
    明：系爭處分應予廢棄。
三、經查：
　㈠按對當事人之送達，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各款情形者
    ，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固得依同條第3 項
    規定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然參諸是項規定之立法理由：送
    達如有本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公
    示送達。惟在某些情形下，如當事人不聲請公示送達，事件
    將無法順利進行。例如：原告訴狀中漏未記載兩造住址或記
    載錯誤，法院命其補正而不補正，縱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但該裁定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而無法送達。爰增設第3 項，
    明定於有前述情形時，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但
    以避免訴訟遲延而認有必要者為限。是須無人聲請公示送達
    ，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
    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倘非不能期待當事人聲請公
    示送達，或並無當事人經法院曉諭後仍拒不聲請公示送達之
    情形，受訴法院逕依該項規定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並續依同
    法第150條規定為職權公示送達者，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829號裁定參照)。
　㈡查系爭事件起訴時，異議人於110年5月5日起訴狀記載被告姓
    名為「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社」，住址即系爭地址，嗣本
    院於系爭事件程序進行中，按系爭地址送達起訴狀繕本、11
    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庭期通知書，遭以「遷移」退回後，遂
    依職權查詢抗告人戶籍、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調取
    相對人碧勝環保企業行之商業登記申請資料，確認系爭地址
    為相對人戶籍地址，及碧勝環保企業行登記之營業所且已申
    准歇業，暨調取相對人入出境資料供參後（系爭事件卷第65
    -91頁及禁閱卷第5、9頁)，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
    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以相對
    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其後因異議
    人以傳真聲請變更期日，本院遂先通知兩造取消110年7月13
    日準備程序期日，並再指定110年11月9日進行言詞辯論程序
    ，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
    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於110年9月3日對相對人依職權
    為公示送達，該次之庭期通知書經送達系爭地址，亦遭以「
    遷移」退回，其後因異議人提出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後，本
    院再於110年9月8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該狀紙之公示送達，
    並於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時，依異議人之聲請即為一造辯
    論終結（系爭事件卷第123-252頁)等情，均經本院調閱該卷
    確認無誤。則依上述說明可知，系爭事件進行中，直至110
    年1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前，相關起訴書、庭期通知書及民
    事承受訴訟聲明狀等，雖均無法以郵務送達相對人，但承審
    法官仍應詢問異議人意見，待異議人經詢問後未聲請對相對
    人公示送達後，始符合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
    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
    權為公示送達之要件。故本院於系爭事件逕依職權為公示送
    達庭期通知書，其後一造辯論終結並依職權對相對人公示送
    達判決書，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亦不因本院公示送達公
    告上誤引用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有所
    影響。
四、綜上所述，系爭事件之判決書既未合法送達相對人，上訴期
    間無從開始進行，該判決尚未確定，故本院書記官於111年1
    月10日就該判決核發確定證明書，即有未洽。本院書記官於
    113年11月15日以系爭處分撤銷上開確定證明書，當屬有據
    。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建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人夫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相  對  人  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行

上列異議人就本院110年度訴字第36號給付價金事件，對於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所為之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十日內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本院書記官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依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下稱金門高分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意旨，以110年度訴字第3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書記官處分書，通知異議人本院111年1月10日製作之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應予撤銷，該通知行為屬書記官之處分（下稱系爭處分）。而異議人於113年11月25日收受送達（見系爭事件卷第341頁)後，於10日內之同年12月5日對系爭處分聲明異議，依法核無不合。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系爭事件繫屬期間，戶籍地址仍為高雄市○○區○○街0號6樓處（下稱系爭地址)，此與異議人所提證物即標售廢鐵合約書所載通訊地址相同，且於110年5月21日鈞院送達訴訟文書時，曾有經系爭地址所在之「湖園A棟公寓大廈」蓋用收發章後，復由「陳伯漢」予以塗銷（異議狀誤載為「王晶得」），並經郵務送達人員註記「應受送達人未受領且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送達通知書，致不能辦理寄存送達」及「遷移」方式退回。上開訴訟文書已送達相對人之戶籍與通訊地址及遭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可見相對人於斯時實際居住於該址，並考量異議人無從得知相對人其他聯絡地址，故應屬送達處所不明。
　㈡金門高分院在113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雖以「不可期待當事人提出公示送達之聲請或曉諭後仍拒不向法院聲請」為由，認系爭事件應由鈞院更為裁定，惟該見解業使公示送達無從發揮「避免訴訟遲延」之目的，應非可採。是只要有應受送達人有應受送達處所不明之情事，法院即得曉諭當事人聲請公示送達，或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以避免訴訟遲延而影響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故系爭事件經鈞院依職權為公示送達，於法並無不合，系爭處分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應有違誤。
　㈢又系爭事件法官批示職權為公示送達依據為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然係顯誤載應予更正為正確法條等語。並聲明：系爭處分應予廢棄。
三、經查：
　㈠按對當事人之送達，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各款情形者，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固得依同條第3 項規定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然參諸是項規定之立法理由：送達如有本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公示送達。惟在某些情形下，如當事人不聲請公示送達，事件將無法順利進行。例如：原告訴狀中漏未記載兩造住址或記載錯誤，法院命其補正而不補正，縱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但該裁定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而無法送達。爰增設第3 項，明定於有前述情形時，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但以避免訴訟遲延而認有必要者為限。是須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倘非不能期待當事人聲請公示送達，或並無當事人經法院曉諭後仍拒不聲請公示送達之情形，受訴法院逕依該項規定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並續依同法第150條規定為職權公示送達者，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829號裁定參照)。
　㈡查系爭事件起訴時，異議人於110年5月5日起訴狀記載被告姓名為「曾碧珠即碧勝環保企業社」，住址即系爭地址，嗣本院於系爭事件程序進行中，按系爭地址送達起訴狀繕本、11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庭期通知書，遭以「遷移」退回後，遂依職權查詢抗告人戶籍、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調取相對人碧勝環保企業行之商業登記申請資料，確認系爭地址為相對人戶籍地址，及碧勝環保企業行登記之營業所且已申准歇業，暨調取相對人入出境資料供參後（系爭事件卷第65-91頁及禁閱卷第5、9頁)，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以相對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逕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其後因異議人以傳真聲請變更期日，本院遂先通知兩造取消110年7月13日準備程序期日，並再指定110年11月9日進行言詞辯論程序，亦未限期命異議人查報相對人遷移後之實際居住處所，及待異議人聲請公示送達，即於110年9月3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公示送達，該次之庭期通知書經送達系爭地址，亦遭以「遷移」退回，其後因異議人提出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後，本院再於110年9月8日對相對人依職權為該狀紙之公示送達，並於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時，依異議人之聲請即為一造辯論終結（系爭事件卷第123-252頁)等情，均經本院調閱該卷確認無誤。則依上述說明可知，系爭事件進行中，直至110年1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前，相關起訴書、庭期通知書及民事承受訴訟聲明狀等，雖均無法以郵務送達相對人，但承審法官仍應詢問異議人意見，待異議人經詢問後未聲請對相對人公示送達後，始符合因無人聲請公示送達，致訴訟程序無法進行，且為避免訴訟遲延而有必要時，受訴法院始得依職權為公示送達之要件。故本院於系爭事件逕依職權為公示送達庭期通知書，其後一造辯論終結並依職權對相對人公示送達判決書，均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亦不因本院公示送達公告上誤引用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有所影響。
四、綜上所述，系爭事件之判決書既未合法送達相對人，上訴期間無從開始進行，該判決尚未確定，故本院書記官於111年1月10日就該判決核發確定證明書，即有未洽。本院書記官於113年11月15日以系爭處分撤銷上開確定證明書，當屬有據。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建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人夫 


